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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发生安全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事故的具体情况
2024 年 1 月 11 日上午 9 时许，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厦门金达威维生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威维生素”）污水处理池空间发生一起闪爆事
件。经初步调查，系金达威维生素在污水处理池上方施工安装遮阳棚过程中突发池内空间可燃
气体闪爆，导致污水处理池及上方遮阳棚坍塌。 事故造成现场施工人员 3 人死亡，3 人受伤送
医救治，公司向本次事故罹难员工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员工及其家属表达深深
的歉意。

事故发生后，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成立了事故调查小组，全力做好救治及善后工作，
事故具体原因及造成的损失尚在调查确认中。 公司将积极配合消防、 应急等部门开展后续工
作。

为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公司将全面深入开展对各生产基地
的安全生产自查工作，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进一步消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二、预计对上市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金达威维生素主要生产维生素 A、D3 系列产品，2022 年度营业收入 47,822.14 万元， 占公

司合并营业收入 15.89%， 净利润 5,220.02 万元， 占公司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3%；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6,869.93 万元， 占公司合并营业收入 7.27%， 净利润 -6,
766.08 万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事故仍在调查中，公司尚未收到事故调查组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及相
关处理意见，公司暂不能准确预计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公司已责令金达威维生素停
产整顿，公司其他生产基地和业务板块生产经营一切正常，经公司初步预计，本次事故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本次事故的进展，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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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被冻结、

轮候冻结、标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控股”）直接持有公司 997,595,667 股，占公司
总股本 4,354,732,673 股的 22.91%。 累计冻结、轮候冻结、标记的股份数为 1,046,096,735 股，占
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104.86%。

● 红星控股的一致行动人车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共持有公司 43,630,64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00%。 其中，车建兴先生所持股份 435,600 股被司法冻结，陈淑红女士所持公司股
份 48,620 股被司法冻结，其他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冻结情况。

●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车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共持有公司 1,041,226,30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1%。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冻结、 轮候冻结、 标记总数为
1,046,580,955 股，占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51%。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9 日收到公司股份被部分冻结的通知， 获知红星控股所持部分公司股
份被轮候冻结， 经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一步查询后获知红星
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标记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红星控股累计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标记的情况
股 东 名
称 冻结股份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冻结股 份 是 否
为限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原因

红 星 控
股 110,000,000 11.03% 否 2022-12-01 2025-11-28 江西省南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司法冻结

红 星 控
股 84,738 0.01% 否 2023-02-02 2026-02-01 上海金融法院 司法冻结

红 星 控
股 136,412,015 13.67% 否 2023-02-02 2026-02-01 上海金融法院 司法标记

红 星 控
股 14,567,190 1.46% 否 2023-07-12 2026-07-12 大连市沙河口区

人民法院 司法冻结

红 星 控
股 2,703,124 0.27% 否 2023-07-12 2026-07-28 大连市沙河口区

人民法院 司法冻结

红 星 控
股 375,739 0.04% 否 2023-07-12 / 大连市沙河口区

人民法院 轮候冻结

红 星 控
股 107,040,084 10.73% 否 2023-07-31 2026-07-30 上海金融法院 司法冻结

红 星 控
股 29,470,839 2.95% 否 2023-09-07 2026-09-05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司法标记

红 星 控
股 95,000,000 9.52% 否 2023-09-26 / 湖南省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轮候冻结

红 星 控
股 5,000,000 0.50% 否 2023-11-08 2026-11-07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司法标记

红 星 控
股 124,029,324 12.43% 否 2023-12-26 2026-12-25 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司法冻结

红 星 控
股 12,961,420 1.30% 否 2023-12-28 / 辽宁省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轮候冻结

红 星 控
股 6,500,000 0.65% 否 2023-12-28 2026-12-27 辽宁省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司法标记

红 星 控
股 401,952,262 40.29% 否 2024-01-09 / 上海金融法院 轮候冻结

合计 1,046,096,735 104.86% / / / / /
二、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冻结、轮候冻结、标记的情况
红星控股的一致行动人车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共持有公司 43,630,64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00%。 其中，车建兴先生所持股份 435,600 股被司法冻结，陈淑红女士所持公司股份
48,620 股被司法冻结，其他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冻结情况。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
人股份累计冻结、轮候冻结、标记总数为 1,046,580,955 股，占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51%。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国资委。 上述股份被冻

结、轮候冻结、司法标记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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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计划提前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2023 年 8 月 16 日，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关于持

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2）， 公司持股 5%以
上股东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控股”） 拟于 2023 年 9 月 6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 44,618,980 股，减持
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246%；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奕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藏奕盈”）拟于 2023 年 9 月 6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18,000,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4133%；其一致行动人常州美开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美开”）拟于 2023 年 9 月 6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期间通过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8,023,000 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5620%。根据相关规定，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
连续 90 日内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
续 90 日内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收到红星控股、西藏奕盈、常州美开的通知，决定提前终止上述减

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日， 红星控股未减持公司股份， 西藏奕盈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18,000,000 股 A 股股份，常州美开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25,000,000 股 A 股股份。

●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041,226,307 股股份（全部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1%；其中，红星控股持有公司 997,595,667 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 22.91%，常州美开持有公司 43,023,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997,595,667 22.9083% IPO 前 取 得 并 经 资 本 公 积 转 增 ：

997,595,667 股
西藏奕盈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其他股东：红星控股一致行
动人 18,000,000 0.4133% 大宗交易取得：18,000,000 股

常州美开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其他股东：红星控股一致行
动人 68,023,000 1.5620% 大宗交易取得：68,023,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红 星 美 凯 龙 控 股 集
团有限公司 997,595,667 22.9083%

车建兴先生为红星控股实际控制人，车建芳、陈淑红为车建兴
的直系亲属 ，故红星控股与车建兴 、车建芳 、陈淑红构成一致
行动人

车建兴 435,600 0.0100%
车建兴先生为红星控股实际控制人，车建芳、陈淑红为车建兴
的直系亲属 ，故红星控股与车建兴 、车建芳 、陈淑红构成一致
行动人

车建芳 123,420 0.0028%
车建兴先生为红星控股实际控制人，车建芳、陈淑红为车建兴
的直系亲属 ，故红星控股与车建兴 、车建芳 、陈淑红构成一致
行动人

陈淑红 48,620 0.0011%
车建兴先生为红星控股实际控制人，车建芳、陈淑红为车建兴
的直系亲属 ，故红星控股与车建兴 、车建芳 、陈淑红构成一致
行动人

西 藏 奕 盈 企 业 管 理
有限公司 18,000,000 0.4133% 西藏奕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红星控股全资子公司

常 州 美 开 信 息 科 技
有限公司 68,023,000 1.5620% 常州美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红星控股全资子公司

合计 1,084,226,307 24.8977%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减 持 完 成 情
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
比例

红 星 美 凯 龙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0 0% 2023/9/6 ～
2023/9/14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 0 未 完 成 ：
44,618,980 股 997,595,667 22.91%

西 藏 奕 盈 企 业
管理有限公司 18,000,000 0.4133% 2023/9/6 ～

2023/9/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4.556 －
4.685 83,059,732 已完成 0 0.00%

常 州 美 开 信 息
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00 0.5741% 2023/9/6 ～

2023/9/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4.435 －
4.556 112,223,570 已完成 43,023,000 0.99%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针对本次减持计划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决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1/12

证券代码：60182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4-004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存续分立协议转让公司股份

事项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因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网络”）实施存续分立，阿里网络

持有的 248,219,904 股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全部由分立
后新设公司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灏月”）承继（以下简称“本次协议转
让”）。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149）。

●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阿里网络
持有的 248,219,904 股公司 A 股股份已过户至杭州灏月。 本次过户登记完成后，阿里网络不再
持有公司任何股份，杭州灏月持有公司 248,219,904 股 A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5.70%。 阿
里网络与杭州灏月属于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的股东权益未发生变化。

● 本次协议转让系基于股东存续分立导致的股份承继，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
收购，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 阿里网络对标的股份涉及的相应承诺及约束措施（如有）将由受让方杭州灏月继续履
行。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具体情况
阿里网络以存续分立的方式，分立为阿里网络（存续公司）和新设公司杭州灏月、传滨科技

（杭州）有限公司、传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签订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阿里网络持有的 248,219,904 股公司股份全部由分立后新设公司杭州灏
月承继，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5.70%。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阿里网络持
有的 248,219,904 股公司 A 股股份已过户至杭州灏月。 本次过户登记完成后，阿里网络不再持
有公司任何股份，杭州灏月持有公司 248,219,904 股 A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5.70%。 阿里
网络与杭州灏月属于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的股东权益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协议转让前后，阿里网络、杭州灏月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阿里网络、杭州灏月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阿里巴巴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流通 A 股 248,219,904 5.70% - -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流通 A 股 - - 248,219,904 5.70%
阿里巴巴 （成都 ）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流通 A 股 42,527,339 0.98% 42,527,339 0.98%

Taobao China Holding Limited H 股 72,311,482 1.66% 72,311,482 1.66%

New Retai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s 4
Limited

H 股 72,311,481 1.66% 72,311,481 1.66%

合计 435,370,206 9.9976% 435,370,206 9.9976%

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属于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的股东权益未发生变化。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系基于股东存续分立导致的股份承继，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

购，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阿里网络对标的股份涉及的相应承诺及约束措施（如有）将由受让方杭州灏月继续履

行。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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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安均衡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 年 1 月 12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汇安均衡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汇安均衡成长混合

016388
契约型开放式

2024 年 1 月 11 日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以及 《汇
安均衡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汇安均衡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安均衡成长混合 A 汇安均衡成长混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6388 016389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3]1566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23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4 年 1 月 8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4 年 1 月 10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单位：户） 1849
份额级别 汇安均衡成长混合 A 汇安均衡成长混合 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单位：元） 14,314,050.64 268,329,013.71 282,643,064.35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元） 6,156.32 59,012.87 65,169.19

募 集 份 额 （单 位 ：
份）

有效认购份额 14,314,050.64 268,329,013.71 282,643,064.35
利息结转的份额 6,156.32 59,012.87 65,169.19
合计 14,320,206.96 268,388,026.58 282,708,233.54

其中 ：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
份）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
份） 98,919.23 6,003.96 104,923.19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1 0.6908% 0.0022% 0.0371%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
认的日期 2024 年 1 月 11 日

1 此比例为认购份额占所认购类别总份额比例
注：
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 0

份；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具体业务办理时

间在相关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
业务办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
始办理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予以
披露。

（2）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
本公司网站（www.huianfund.cn）或客户服务电话（010-56711690）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
1、本基金初始募集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在市场波动因素的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低

于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2、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

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3、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1 月 12 日

博时稳悦 6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 年 1 月 12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稳悦 6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稳悦 63 个月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0867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 年 1 月 1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博时
稳悦 6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博时稳悦 63 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 年 1 月 4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049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 396,285,176.7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 ：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 份基金份额 ） 0.06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 10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0.0600 元人民币。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4 年 1 月 16 日

除息日 2024 年 1 月 16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 年 1 月 18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24 年 1 月 16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
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2024 年 1 月 18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 [2002]128 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
通知 》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2024 年 1 月 16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
准。 分红方式修改只对单个交易账户有效，即投资者通过多个交易账户持有本基金，须分别
提交分红方式变更申请。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
办理变更手续。

（4）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 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
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12 日

关于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QDII）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 年 1 月 12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QDII）
基金主代码 00655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 》（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基金合同 》（以下
简称“基金合同”）、《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招
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等有关规定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 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4 年 1 月 15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4 年 1 月 15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4 年 1 月 15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根据本基金投资的主要境外交易市场节假日休市安排 ，2024 年 1 月 15 日为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休市日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QDII）A 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QDII）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555 01400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根据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
本基金投资的主要境外交易市场以及相关期货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 但基金管理
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2） 鉴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为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休市日。
本基金将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并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起恢复日常
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

（3）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4）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客户端：“浦银安盛基金”APP；
公司微信公众号：浦银安盛基金（AXASPDB），浦银安盛微理财（AXASPDB-E）。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
投资。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
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
式。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12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
同意后，易方达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加了广州环投永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兴
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网下申购，基金托管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永兴股份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永兴股份本次发行价格为 16.20 元 /
股，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
二级市场估值水平、 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 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
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现将获配结果披露如下表：
基金名称 基金托管人 获配数量（股 ） 获配金额（元 ）

易方达中证长江保护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577 203,747.40
易方达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577 203,747.40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12 日

大成动态量化配置策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C 类份额增加上海万得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服务协议及相关

业务准备情况，自 2024 年 1 月 12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大
成动态量化配置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基金代码：015526）的开户、申购、赎回、
转换等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
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99-1888
网址：www.520fund.com.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
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二日


